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1〕75号

对玉溪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248号建议的答复

马丽波等4名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给予纳古镇公共监控探头联网应用（“雪亮工程”）系统建设经费补助的建议》（第0248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经向通海县公安局了解，目前纳古镇已建有52路治安监控、4路车辆卡口、30路结构化视频抓拍设备，基本实现对纳古镇重点部位、单位和道路进出口的治安监控全覆盖。纳古镇建成的视频监控数目显著高于通海县其余乡镇。

按照市、县两级财政分级负责的原则，市公安局作为视频监控建设的业务部门，难以从市级层面协调资金对县区进行补助。为此，市公安局积极协调、配合通海县公安局从县级层面争取资金加大对纳古镇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力度。

针对在纳古镇原有基础上新建36路视频监控的建议，在通海县公安局今年2月底已拨付5万元给纳古镇镇政府用于“雪亮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市公安局积极协调通海县公安局为纳古镇的视频监控建设提供36盘位存储主机一台（含4T存储硬盘36块），合计价值15万元，纳古镇只需提供前端设备及链路租用费即可。

此外，3月底，通海县公安局按照《通海县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填写《通海县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专项资金申报表》，向通海县人大常委会申请专项资金10万元用于补助“雪亮工程”建设。经通海县人大实地调研，2021年6月28日，通海县人大常委会下发《关于通海县2021年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安排情况的意见》，安排拨付6万元至纳古镇用于“雪亮工程”建设。

感谢你们对视频监控建议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你们继续对我局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玉溪市公安局

2021年9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汪娟，0877—2691383）


抄送：市人大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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